
「公司治理基本能力測驗」相關法令規章範圍 

1 公司法(範圍詳附註 1) 

2 證券交易法(範圍詳附註 2) 

3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4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5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6 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 

7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 

8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9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10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11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12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3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14 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15 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適用範圍。(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號) 

16 
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號) (補充

說明詳附註 3) 

17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18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19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0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21 「○○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參考範例 

22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23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修正時間：104.1.28) 

24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例(修正時間：104.1.28) 

25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參考範例 

26 「○○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27 「○○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28 「○○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參考範例 

29 「○○股份有限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30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31 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32 「ＯＯ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參考範例 

33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34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 

35 「○○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參考範例 

  



  

36 「ＯＯ股份有限公司具控制能力法人股東行使權利及參與議決規範」參考範例 

37 「Ｏ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參考範例 

38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39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40 證期局「公司治理問答集」 

 

附註： 

1. 公司法相關內容包括： 

第一章 總則 

第 8條、第 23條、第 27條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節 股東會 

第 172條、第 172-1條、第 173條、第 177-1條、第 177-2條、第 178條、第

183條、第 189條、第 189-1條、第 191條 

第四節 董事及董事會 

第 192-1條、第 193條、第 193-1條、第 194條、第 195條、第 196條、第

197條、第 197-1條、第 198條、第 199條、第 199-1條、第 200條、第 201

條、第 202條、第 203條、第 203-1條、第 204條、第 205條、第 206條、

第 207條、第 208條、第 208-1條、第 209條、第 210條、第 210-1條、第

211條、第 212條、第 213條 

第五節 監察人 

第 216條、第 216-1條、第 217條、第 217-1條、第 218條、第 218-1條、第

218-2條、第 219條、第 220條、第 221條、第 222條、第 223條、第 224條、

第 225條、第 226條、第 227條、 

第六節 會計 

第 228條、第 228-1條、第 229條、第 230條、第 231條、第 232條、第 233

條、第 235-1條、第 237條、第 240條、第 241條、第 245條 



2. 證券交易法相關內容包括： 

第一章 總則 

第 14-2條、第 14-3條、第 14-5條、第 14-6條、第 20條、第 20-1條、第 21

條 

第二章 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及買賣 

第 26-3條、第 31條、第 32條 

第四節 有價證券之上市及買賣 

第 157條、第 157-1條 

第七章 罰則 

第 171條、第 174條、第 178條、第 179條、第 180-1條 

3. 第 15、16項有關擴大設立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範圍函令，主管機關已於 107

年 12月 19日公告施行，依新函令公告內容排入測驗範圍。 


